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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审办法
综合评分法
二、评审原则
(一)评委构成：本项目的评委由医院抽取院内评审专家共7人构成。
(二)评审依据：评委将以响应文件为评审依据，核查供应商资质（营业执照、许可证等），剔除不满足资格要求的响应文件。  
对通过初审的供应商，按评分标准逐项打分，按总分排序遴选候选供应商。  
三、评分标准
宣传品制作供应商遴选项目评分表
	评分项
	分值
	得分细则
	备注

	经营资质
	10
	1.营业执照（经营范围含广告设计/制作/安装）且年检有效（5分）
2.信用中国"无失信记录、中国政府采购网无违规记录（3分）
3.提供税务登记、社保缴纳记录（2分）
	

	企业实力
	10
	1.拥有专业的创意设计团队、文案策划团队以及熟练的广告制作技术人员、团队核心成员具备相关专业资质证书和丰富的从业经验。（5分）
2.提供喷绘机/UV打印机等设备清（3分）
3.自有生产场地证明（2分）
	

	同类业绩
	5
	1.2023年至今同类项目合同（须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及验收证明）（3分）
2.获得县级以上广告/印刷类奖项（2分）
	

	实施方案
	5
	1.工期保障措施（含应急方案）（3分）
2.样品材质/工艺达标，环保材料使用承诺（2分）  
	

	安全生产
	10
	1.高空作业资质（5分）
2.近三年无安全事故证明（5分）
	

	售后服务
	10
	响应时效（≤2小时）（5分）
加急不加价（3分）
免费维护期≥6个月（2分）  
	

	价格部分
	50
	按报价由低到高排序，最低价得50分，每高一个名次递减5分。
	


四、无效响应情形
出现以下情况直接淘汰：  
1. 未提供《广告经营许可证》或《印刷经营许可证》；  
2. 报价超出预算或分项报价模糊（如未列明设计费、材料费）；  
3. 响应文件未密封或逾期提交；  
4. 近3年存在重大违法记录且未提供声明函。  
五、结果确定
1. 按总分从高到低排序，选取3家供应商；  
2. 得分相同情况下，技术分高者优先；若技术分相同，报价低者优先。  
六、其他须知
1.评分依据：所有得分项需提供证明材料（如合同、证书、样稿），口头承诺无效；  
2.主观项规避：设计创意性等主观评分需由评审委员会集体讨论后赋分，避免个人倾向；  
3. 合规性：医疗宣传内容需符合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》，含患者案例需提供授权书。  

